
加推助力
为司法行政惠台工作积极努力

“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

地” 能结出硕果， 与静安区优秀律

所强有力的“后盾” 支持分不开。

据悉， 静安区目前拥有律师事

务所近 257家， 居全市首位； 执业

律师近 4900 名， 人数位列全市第

二； 2017 年行业总创收达 36.4 亿

元， 拥有“亿元所” 8 家， “百人

所” 7 家， 形成了一支法律服务领

域覆盖全面， 并在金融、 证券、 涉

外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的高素质、

国际化律师队伍， 为“一带一路”

倡议、 上海“五个中心” 建设、 自

贸区建设、 首届进口博览会等作出

了积极贡献。

静安区司法局结合区域内知名

律所云集的区情特色， 开创性地通

过“台青基地” 这一平台， 吸引台

湾优秀青年法律学生参与实践， 一

方面开拓了静安律所践行社会责任

的新领域， 另一方面通过教学相

长， 创新了涉台法律人才储备的新

方式。

当前， 司法部、 市司法局正在

加快推进对台法律服务的开放进

程， 市司法局近期相继出台了台湾

地区律师事务所在本市设立代表机

构、 与本市大陆律师事务所联营，

台湾执业律师受聘于本市大陆律师

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 3项试点工作

的实施办法， 沪台两地法律服务业

的交流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

机。

“‘台青基地’ 既是两地青年

法律人才融会学习的桥梁纽带， 也

是对台法律服务开放政策的宣传展

示窗口， 更是上海对台法律服务开

放加推助力。” 凌淑蓉表示， 基地

学员大多来台湾大学、 政治大学、

东吴大学、 台北大学、 辅仁大学等

台湾名校， 他们将是台湾未来的优

秀法律工作者， 也将是沪台法律服

务行业未来的“交流使者”， “台

青基地” 的建设与发展将对未来两

地法律服务业的交流、 合作、 共进

带来更加积极的意义， 产生更加深

远的影响。

“台青基地” 可以说是司法行

政惠台工作作出积极努力的硕果，

静安区司法局主动靠前， 从司法行

政的本职出发， 积极做好惠台工作

的具体化、 项目化。 既让台湾青年

体验了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日新

月异的发展速度与海纳百川的包容

精神， 更近距离感知了两岸经济、

社会、 文化的异同， 体会了中华文

化的一脉相承。 基地安排的学习、

交流和实践活动不仅让学员们收获

了处理两岸法律实务的专业能力，

也让他们获取到更多关于在大陆升

学深造、 司法考试、 律师执业、 创

业就业方面针对性强而富有价值的

信息、 方法和资源， 为职业规划找

准方向。

据悉， “台青基地” 往届学员

中既有留沪工作、 扎根上海的， 也

有成功考入北大、 在大陆进一步深

造的。 今年， 还有学员通过了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期许成为

精通两岸法律的律师。

同窗的友情、 上海的热情和两

岸的亲情在静安开枝散叶、 花繁果

硕。

在国台办和上海市相继颁布

“惠台31条政策”和“惠台55条举措”

的大背景下，今年7月，第三期“台青

基地”的帷幕再次拉开。

与前两期相比， 静安区司法局

与静安区台办共同完善了运行机

制， 实现了更为精细化、 系统化的

管理。

“台青基地” 在两岸交流深

度、 学员科学实践等方面实现了新

的突破： 带教律所及老师“更标

准”， 对往届参与律所进行综合评

估， 最终形成 8家规模大所、 精品

强所参与的格局， 并安排每位学员

与一位律所资深合伙人结成一对一

带教关系； 实践过程“更融合”，

推进互动式教学， 重视带教老师的

直接指导和直接培训， 并根据学员

的研究领域和学习效果进行“量体

裁衣” 不断调整， 增强实践的实用

性、 针对性； 实践内容“更系统”，

标准化“规定动作”， 将实践内容

菜单化， 进行模块化细分管理， 精

细化“自选动作”， 由律所根据自

身特色开展， 如专题讲座、 旁听庭

审、 法律援助等， 项目组还组织了

“走近上海”、 “走近长三角”、

“沪港台大学生论坛” 等活动， 为

学员提供更多浸润式的法律实践机

会。

作为优秀学员， 来自台湾的简

逸豪非常珍惜这次在上海的历练机

会。 “我们在这里可以深入接触许

多案例， 特别是我专注的商事法律

领域。 而在资料检索、 证据准备等

重点环节， 带教老师也会进行细致

指导。 这样的训练对我未来的职业

生涯非常有帮助。” 简逸豪说。

从 2016 年的初创探索 ， 到

2018 年的日渐成熟， “台青基地”

的实践内容逐年完备丰富、 保障措

施愈加充分有力。

项目采用了成员单位 （区司法

局 、 区台办 、 华政 ） 制定总体方

案、 挂帅协调， 参与律所全面负责

法律实践的运行模式。 在招募方式

上， 开展入台宣讲路演、 沪台同步

视频与现场联合面试； 在培训实践

阶段， 制定带教老师及志愿者培训

机制， 并制作 《项目操作手册》、

《学员指导手册》、 《校园指导手

册》； 在评价结业环节， 以“两岸

法律实践” 冠名“奖学金”， 并与

华东政法大学联合颁发结业证书。

整套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确保了项目的规范性、 可操作性和

可持续性， 同时为其他法律人才实

践基地的建设提炼总结出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连续三届静安区“台湾青年法

律人才实践基地” 的举办， 探索出

了一种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 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名片， 取得了丰

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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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台青基地”在沪成立三年
静安区司法局积极推动对台法律服务结硕果

在 2016 年之前， 台湾青年法律学子在大陆尚未

有实践平台。

这一年，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 市委关于做
好台湾青年工作的要求， 使台湾青年对大陆有更多的

体验、 更多的认同以及更多的参与， 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 静安区司法局积极响应司法部、 市司法局关

于加快推动落实对台法律服务开放的号召， 和静安区

台办共同探索创新， 试点建立了大陆首家 “台湾青年
法律人才实践基地” （下简称 “台青基地”）。

从最初的 “试水”， 到 2017 年、 2018 年的继续
探索、 日渐成熟……经过三届的探索实践， “台青基

地” 已经成为沪台两地青年交往和律师行业交流的品

牌项目， 探索出了一种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 为促进
两岸法律服务业及法律人才的交流融合取得了积极成

效。

实践基地建立之初， 2016 年 6

月底， 就有来自台湾大学、 东吴大

学、 辅仁大学等名校的 30 名台湾

地区高校法律专业在校生报名参加

了第一期的交流实践活动。

“司法局经过书面审查、 沪台

连线视频面试等方式， 最终确定了

5 名学员。” 静安区司法局党委书

记、 局长凌淑蓉介绍， 这 5 名台湾

高校的法律学生， 在上海进行了 2

个月的法律体验式实践活动。

活动在两岸引起广泛关注， 为

两岸的法律人才交流创造了新的平

台， 开创了台湾青年法律人才来沪

交流的先河。

2017 年， 司法部台湾事务办

公室下发 《关于同意上海市静安区

司法局加强“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

践基地” 建设的批复》， “台青基

地” 由试点升级为正式项目。

有了第一年的基础， “2017

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 项目

无论从招募数量、 参与律师事务

所、 实践内容方面都有了超越。

据介绍， 前期项目组赴台湾政

治大学、 东吴大学、 辅仁大学等多

所高校举行路演， 获得积极响应。

通过报名、 遴选和沪台两地同步视

频面试等环节后， 最终 25 位优秀

台湾青年法律生入选。

“第二年， 不仅学员从 5 名扩

增到 25 名， 参与律所也从上海君

伦律师事务所为主体， 扩大至静安

区内 9家规模大、 实力强的律师事

务所。” 凌淑蓉介绍。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就是

其中之一。 国浩所不仅承担了来自

台北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中

原大学和台湾东吴大学四位学员的

带教工作， 还为来沪参加实践基地

项目的学员专门举办了一场题为

《“一带一路” 与律师业务创新》 的

讲座。

在主讲人国浩上海办公室管理

合伙人黄宁宁律师看来， 随着两岸

在经贸、 文化的不断交流、 融合，

对通晓两岸相关制度的律师的需求

将日益增大。 “可以说， 台湾学子

在大陆的发展充满着机遇。”

这年夏天， 以法学教育见长的

知名高校华东政法大学也加入到项

目组， 并提供支持。 静安区人民法

院也加入项目组， 给予了大力支

持。 25 位优秀台湾青年法律生与

律所的资深合伙人结成一对一的带

教关系， 参与案例跟踪、 法律救

助、 法院旁听庭审等。

创新“试水”
建立大陆首家“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

形成品牌
完善机制 总结可复制、推广经验

图一： 区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凌淑蓉为台青学员颁发

2018 年台湾青年法律人才
实践结业证书

图二：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
带领台青学员参访团一行，

到金山工业区参观交流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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